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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天资 2018 年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提供流动性支持及差额补足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接收流动性支持及差额补足方：天资 2018 年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

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名称以最终设立时名称为准）。 

●本次流动性支持及差额补足金额：专项计划拟发行规模为 470,960

万元，其中优先级 426,000 万元、次级 44,960 万元。中航资本在专项计

划循环期提供流动性支持，在摊还期提供差额补足。中航资本履行差额补

足义务所支付的差额补足资金总额累计应不超过专项计划设立时优先级资

产支持证券本金金额的 70%。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航资本”）于

2018 年 5 月 8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天资 2018 年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提供流动性支持及差额补足的议

案》，同意由公司在专项计划循环期提供流动性支持，在摊还期提供差额

补足。公司履行差额补足义务所支付的差额补足资金总额累计应不超过专

项计划设立时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本金金额的 70%。流动性支持和差额补

足的具体内容以公司签署的专项计划流动性支持及差额补足协议为准。该

专项计划的资产服务机构为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信

托”），计划管理人为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此次提供流

动性支持和差额补足构成实质性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上述议案作为担保事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独

立董事亦同意该担保事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已经审议通

过了《关于为天资 2018 年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提供流动性支持及差

额补足的议案》。 

本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专项计划资产服务机构基本情况 

中航信托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具体信息如下： 

1、 公司名称：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 公司住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赣江北大道 1 号“中航广

场”24、25层 

3、 法定代表人：姚江涛 

4、 注册资本：465,726.71 万元 

5、 成立日期：2009 年 12 月 28日 



6、 经营范围： 

经中国银监会批准和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下列人民币和

外币业务;(一)资金信托;(二)动产信托;(三)不动产信托;(四)

有价证券信托;(五)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托;(六)作为投资基金

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七)经营企业资

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八)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九)办理居间、

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十)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十一)以存

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十

二)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十三)从事同业拆借;(十四)法

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 近三年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12.31 2016.12.31 2015.12.31 

总资产 1,184,022.56  871,393.39 860,939.24 

总负债 209,448.09  240,618.98 340,937.2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974,574.48  630,774.41 520,001.97 

项目 2017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总收入 294,090.35 238,632.97 200,776.08 

净利润 162,825.10 130,167.02 107,562.99 

注：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三、流动性支持及差额补足协议的主要内容 

拟定的《天资 2018 年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流动性支持及差额补

足协议》（协议名称及具体内容可能根据交易需要调整，以最终签署版本

为准）的核心条款如下： 



（1）流动性支持：在专项计划循环期内，中航资本为专项计划提供

流动性支持。流动性支持金额为专项计划账户资金余额不能足额支付优先

级资产支持证券当期预期收益及相关税费的差额部分。 

（2）差额补足：在专项计划摊还期内，中航资本为专项计划提供差

额补足。差额补足金额为专项计划账户资金余额不能足额支付优先级资产

支持证券当期预期收益、本金及相关税费的差额部分。中航资本履行差额

补足义务所支付的差额补足资金总额累计应不超过专项计划设立时优先级

资产支持证券本金金额的 70%。 

（3）流动性支持及差额补足承诺期限：自《天资 2018 年第一期资产

支持专项计划流动性支持及差额补足协议》签订且专项计划设立之日起，

直至专项计划终止日。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天资

2018年第一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提供流动性支持及差额补足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该担保事项，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公司为专项计

划提供流动性支持和差额补足符合全体股东合法权益，没有发现侵害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有关

规定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该事项的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中航资本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或授权控股子

公司对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外，公司及下属成员单位未对外提供其

他担保。公司及下属成员单位不存在逾期担保或处于诉讼状态的担保事项，

也不存在因提供担保而导致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发生损失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航资本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或授权控股子公

司对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 

1、2015 年 10 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航资本为全资

子公司中航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人民币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全资子

公司中航投资对中航租赁增资 20 亿元，其中 61,120 万元由中航投资以银

行贷款方式解决，本项贷款由中航资本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公司对中航投资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3 亿元。 

2、2016 年 12 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中航资本为控股子

公司中航租赁美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中航资本就中航

租赁向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 10 亿美元流动资金贷款事项提供全额不可撤

销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 10 亿美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对中航租赁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89 亿美元。 

3、2017 年 5 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控股子公司中航

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对下属特殊项目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授权

中航租赁 2017 年度内为其全资控股的在境内外注册的单机、单船特殊项

目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中航租赁对下属特殊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53.22 亿元。 

4、2017 年 8 月，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或子公司向全资

子公司中航资本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

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中航

资本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或其子公司、中航资本投资管理（深圳）有限公司

或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44.26亿元。 



5、2017 年 12 月，公司股东大会会审议通过《关于中航资本融资担

保事项的议案》。公司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 14.8 亿元

人民币贷款，并通过全资子公司中航投资提供本次融资增信。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中航投资对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4.8亿元。 

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公司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本公告披露日

的对外担保、违规担保等情况。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1、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4、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意见。 

 

 

中航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5月 9日 

 


